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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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绿创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你司报送的绿创环境检测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该项目于2017年2月建设,属于“未批先建”项目，于2020年8月接受了云阳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处理，本次属于补办环评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经研究，批准该项目在重庆市云阳县工业园区人和组团标准厂房A区7号楼第4 层建设运营。
  一、建设内容和规模：该项目位于云阳县工业园区人和组团标准厂房A区7号楼第4 层，属于租用厂房进行环境检测实验室装修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1600m2。主要建设内容为购置检测分析设备，装修建设实验室、仪器室、办公室及其他配套设施等,本项目不设职工食堂和宿舍。检测能力为水、气、噪声等相关检测项目。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占总投资的4.0%。
  二、该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本批准书规定的排放标准执行，不得突破。
  三、该项目租用标准厂房进行装修建设，施工期主要进行设备安装，土建工程少，环境影响小且已建成。主要是运营过程中，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规定的污染治理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并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废水污染防治。实验室器皿初次冲洗废液采用专用废液桶分类收集，按危险废物管理要求暂存和转运处置，不得排入污水生化池或接入园区污水管网。稀释后的多余样品废水、一般实验废水（实验室器皿二次以上清洗废水和浓度很低的实验废水）经酸碱中和处理后，与员工生活污水一并排入生化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且砷、铅、汞、铬、镉等重金属不得检出后，再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人和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
 （二）积极防治废气污染。对产生挥发性有机废气和酸雾的化学分析室、前处理室等，应建成有机废气和酸雾收集处理系统，废气经处理装置处理达《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排放限值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
 （三）控制噪声污染。尽量选用低噪音设备，对空调、风机、集气罩等噪声较高的设备采取减震、消声、建筑隔声等降噪措施，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保养。
 （四）严格固体废物管理。废包装、破碎玻璃器皿等固体废物送废品回收站回收利用，生活垃圾、生化池污泥、经灭菌后的废培养基送当地环卫部门处置。按照相关规范建设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间及其标志标识，高浓度实验废液（包括有机废液、重金属废液和实验室器皿初次冲洗废液）、废酸、废碱等有毒有害废液，以及失效药品及化学品废弃容器、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分类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定时转运和处理。
 （五）抓好日常环境管理。建立环境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日常环境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做好环境管理台帐；以化学危险品管理、易燃易爆气体管控、火灾防范、危废管理为重点，制定风险防范制度，落实风险防范措施。
 四、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对相关建设内容进行竣工环保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能正式投入使用。
 五、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你司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同时项目建设须符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管理要求。
 六、请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该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你司如不服本行政决定，可在接到批准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或者云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云阳县人民法院起诉。

     云阳县生态环境局
   2020年11月12日


抄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